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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條第五項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公立幼兒園：指新竹市(以下簡稱本市)市立幼兒園及本市公立
    學校附設幼兒園。
二、非營利幼兒園：指非營利性質法人受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委託或申請經核准興辦，且非屬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設托兒設施之幼兒園。
三、需要協助幼兒：指符合本法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之低收
    入戶子女、中低收入戶子女、身心障礙、原住民、特殊境遇家
    庭子女、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第三條
本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以下簡稱幼兒園)應優先招收需要
協助幼兒入園。
幼兒園辦理前項優先入園資格、順序、受理時間、程序及方式，由
本府另定之。

第四條
身心障礙幼兒依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
會)鑑定安置流程優先入學，其餘需要協助幼兒依幼兒園招收之幼生
年齡編班屬性辦理入園登記；登記人數超額時，以抽籤決定之。
幼兒園應於辦理公開抽籤前公布優先入園名冊，除姓名外，公告之內
容不得註記幼兒個人其他資料，並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第五條



資料來源：新竹市政府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幼兒園招收各類需要協助幼兒時，除身心障礙者外，於同一班級內同
類型之幼兒超過三分之一者，得向本府申請增聘適合該類需要協助幼
兒之專業輔導人力。
幼兒園於同一班級內招收身心障礙幼兒超過四名(含鑑輔會安置之三名
)，得向本府申請增聘教師助理員。但申請增聘教師助理員者，不得減
少該班人數。

第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三月一日施行。

 


